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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冠名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使本府所屬各機關（

單位）學校（以下簡稱

各機關）經管之市有財

產、主辦業務、活動、

受贈財產或接受社會資

源贊助之冠名作業有所

依循，以開拓市庫收入

，健全財政，特訂定本

要點。 

一、為使本府所屬各機關(

單位)學校(以下簡稱各

機關)經管之市有財產

、主辦業務、活動或受

贈財產之冠名作業有所

依循，以開拓市庫收入

，健全財政，特訂定本

要點。 

鑒於現行實務作業情

形，冠名實施範圍包

含接受社會資源贊助

，爰予定明，以資明

確。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 

（一）冠名權：指於各機關

經管之市有財產、主

辦業務、活動、受贈

財產冠名或於其他可

供社會資源贊助事物

列名之權利。 

（二）冠名權人：指經公開

招標得標或專案經本

府核准，並與執行機

關簽約，而實施冠名

者。 

（三）執行機關：指各市有

財產管理機關、主辦

業務、活動之機關；

受贈財產之管理機關

；接受社會資源贊助

之機關。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 

 (一)冠名權：指於各機關

經管之市有財產、主

辦業務、活動或受贈

財產冠名之權利。 

 (二)冠名權人：指經公開

招標得標或專案經本

府核准，並與執行機

關簽約，而實施冠名

者。 

 (三)執行機關：各市有財

產管理機關、主辦業

務、活動之機關或受

贈財產之管理機關。 

一、配合實務作業需

求，以明確冠名

權之實施範圍包

含列名，爰修正

第一款文字。 

二、第一款規定之「

冠名權」，係指

於市有財產、主

辦業務等，以任

何方式、形式揭

載物樣之意（例

如：○○○圖書

館、臺南市立圖

書館-○○○贈

或於主辦活動之

廣告，揭載○○

○○○○贊助等

）。 

三、配合第一點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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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正，酌修第三款

文字。 

 

六、辦理冠名作業，除應依

前二點規定外，並應符

合其他法令有關冠名標

的命名之規定。 

 一、本點新增。 

二、有關道路命名，

「臺南市道路命

名及門牌編釘自

治條例」、「臺

南市各區戶政事

務所辦理道路命

名及門牌整編作

業要點」另有相

關規定，爰新增

本點，以明確辦

理冠名作業除依

本要點規定外，

亦應適用其他法

令規定之意旨。 

 

七、冠名權之授權期間，以

五年為限。但執行機關

考量財產使用年限及業

務性質，專案經本府核

准者，不在此限。 

 

 

六、冠名權之授權期間，以

五年為限。但執行機關

考量財產使用年限及業

務性質，專案經本府核

准者，不在此限。 

點次變更。 

八、經營下列業別者，不得

參與冠名權招標或取得

冠名權： 

（一）視聽歌唱業、三溫暖

業、舞廳業、舞場業

七、經營下列業別者，不得

參與冠名權招標或取得

冠名權： 

 (一)視聽歌唱業、三溫暖

業、舞廳業、舞場業

一、點次變更。 

二、酌修第二款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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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酒家業、酒吧業、

特種咖啡茶室業、夜

店業及資訊休閒業。 

（二）其他經執行機關認定

有影響本府或所屬機

關正面形象之業別。 

、酒家業、酒吧業、

特種咖啡茶室業、夜

店業及資訊休閒業。 

 (二)其他經執行機關認定

有影響本府正面形象

之業別。 

 

 八、下列市有財產不得辦理

冠名。但經執行機關評

估實施冠名不生混淆、

不影響公權力執行或公

共利益者，不在此限： 

（一）各機關辦公場所。 

（二）各級學校校舍。 

（三）車站。 

（四）道路。 

前項所稱道路不包含橋

樑。 

 

一、本點刪除。 

二、為擴大冠名權實

施範圍，爰刪除

本點。 

十一、冠名名稱及其揭載物

樣、方式不得有下列

情事之一： 

（ㄧ）違反法令規定。 

（二）文字或語義粗俗不雅

。 

（三）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 

（四）有侵害他人人格權或

智慧財產權之虞。 

（五）具影射或隱喻政治、

宗教性之意涵。 

 

十一、冠名名稱及其揭載物

樣、方式不得有下列

情事之一： 

（ㄧ）違反法令規定。  

（二）文字或語義粗俗不雅

。  

（三）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  

（四）有侵害他人人格權或

智慧財產權之虞。 

（五）具影射或隱喻政治、

宗教性之意涵。 

 

為避免實施冠名產生

混淆、影響公權力執

行或公共利益之情事

，增訂第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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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實施冠名易生混淆、

影響公權力執行或公

共利益。 

（七）其他經執行機關認定

不當。 

（六）其他經執行機關認定

不當。 

 


